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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現就有關〈道歉條例草案} (“條例草案")及 2017 年 6 月 9 及

13 日的法案委員會的會議致函。

政府已考慮委員對我們於 2017 年 6 月 8 日信件中解釋的擬對草案第

8(2)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( “修正案")的意見 。 經過仔細考慮後，政

府同意刪去在建議修正案中提及的“任何其他有關情況" 。 修改後的草案第 8(2)

條擬稿列明，當出現特殊情況(例如沒有其他證據，可用於裁斷爭議事工頁)

在顧及公眾利益或公義原則之後 ， 屬公正公平之舉，裁斷者方可行使草案第 8(2)

條所指的酌情權 。

隨函附上反映上述對草案第 8(2)條的進一步修訂建議的修正案修訂擬

稿(以追蹤修訂模式顯示(見附件) ) 

敬請轉呈此函件及其附隨對草案第 8(2)條的修正案修訂擬稿予法案委

員會主席及委員細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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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《道歉條例草案》 
委員會審議階段建議修正案 

(以追蹤修訂模式標示於草案條文之內) 

 

 

 

8. 道歉證據是否可予接納 

  

 (2) 然而，如在個別適用程序中，出現特殊情況(例如沒有其他證據，可用於裁

斷爭議事項)，有關的裁斷者可行使酌情權，將道歉所包含的事實陳述，在

該程序中接納為證據，但該裁斷者須信納，行使該酌情權，在顧及一切有

關情況下公眾利益或公義原則之後，屬公正公平之舉，方可行使該酌情

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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